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申請說明

應備文件:

一、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。

二、保證書。

三、活動計劃及行程表、團體名冊。

四、邀請函。
五、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營利事業登記證。
六、並檢附公司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公司資產負債表。
七、任職證明。
八、越南公司營業登記證。
九、越南暫住證、工作證(或多次入出境簽證)。
十、大陸護照或身分證影本及個人履歷表。

十一、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。

※以上文件都要蓋公司的大小章，文件應備一式4份(若有名片請檢附)。

※首次申請者須接受面談，請預先一個月申請。

※以上各申請書下載網址：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ns/maind4.htm。
